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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政办〔2022〕7 号 

 

 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
认真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松源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统字〔2021〕108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认真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63

号）和《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

换工作的通知》（南政办〔2022〕2 号）文件要求，2022 年在全

县范围开展新一轮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现

就做好我县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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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户调查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民生统计和政府调查，既是党

和政府、社会各界了解居民生产、生活状况、务工情况的主要途

径，也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。住户调查数据主要反映

居民收支状况，是全方位推进松溪绿色高质量发展超越的重要数

据支撑。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，对于防止样本老化、保证样

本代表性，确保调查数据质量，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本轮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抽取的样本需稳定使用 5 年，需符合精

度设计要求，代表性好，且最大程度兼顾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各层

级调查数据的需求，同时需要落实 2022年 12月开始调查的样本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按照国家统计局和省、市、县政府工作要求，

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认识，按照方案部署、进度安排，科学规范、

依法依规、有条不紊推进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，为确保今后 5 年

住户调查数据真实准确奠定良好基础。 

二、明确职责，规范实施 

松溪县统计局牵头负责全县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，依据国

家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和国家统计局南平调查队的

统一部署，组织相关乡镇（街道）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抽样框信息

核实、调查小区落实、住宅名录表编制、摸底调查、住户样本抽

选和落实等现场抽样工作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家和省统一

制定的调查方案及具体实施细则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依法

依规开展大样本轮换工作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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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积极创造条件，提供调查保障，确保大样本轮换工作顺利进

行；要建立样本轮换风险排查制，强化全流程统计风险防控，坚

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严禁人为干扰样本抽选的现

象发生，规范调查流程、加强源头控制，确保大样本轮换各环节

工作依法依规。 

三、密切配合，分工协作 

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、范围广、

影响大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部门应积极支持、共同配合做好

样本轮换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大样本轮

换组织机构；新闻宣传、发改科技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人社、

农业农村、统计融媒体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指定专人协助，

积极支持县统计局开展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要主动

配合，积极协助县统计局做好抽样框信息核实、调查小区落实、

入户摸底、选户、开户等工作，必要时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入户访

问、登记工作，广泛宣传动员，提高调查对象的积极性和配合度，

确保大样本轮换各项任务顺利完成。 

四、分级负担，落实保障 

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及新户记账工作所需经费由县级、乡镇

（街道）财政共同负担，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。县统计局

要根据工作任务量认真测算经费需求，具体测算包括调查户记账

补贴、辅助调查员劳动报酬、开户和日常访户调查宣传品、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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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员和业务培训等支出项目的工作经费预算，确保工作必要的调

查补贴、调查用品等经费落实到位。要参照地方经济增速、居民

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，在现有基础上适当提高新一轮调查

户记账补贴、辅助调查员劳动报酬标准(记账户补贴每月增加 80

元，辅助调查员补贴每月增加 200 元）。为进一步提高调查户的

配合度和对住户调查工作的支持，抽中的乡镇（街道）要采取行

之有效的措施，加大对大样本轮换工作的宣传，争取抽中户的支

持理解，为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，确保各项

工作顺利开展。 

 

 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2 年 2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  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22 日印发 


